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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蔓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

年产 1 万套器械盒和 20 万套手术器械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1月 19日，博蔓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万套器械盒和 20

万套手术器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工验收。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

环评编制单位、验收监测单位、验收报告表编制单位、废气治理设施建设单位以

及 3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

现场踏勘了本项目建设情况。验收工作组一致确认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验收暂行

办法中规定的 9种不予验收的情景。

验收工作组经审核有关资料，确认验收监测报告资料翔实、内容完整、编制

规范、结论合理。

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概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1）项目名称：年产 1万套器械盒和 20万套手术器械项目；

（2）建设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虹西路 180号；

（3）项目性质：新建；

（4）用地面积：2306m2；

（5）投资总额：3100万元；

（6）工作时数：本项目全厂员工人数为 40人，不设食宿，年工作 300天，

8小时一班，两班制，则全年工作时数为 4800h。

（7）产品方案：本次验收项目具体产品方案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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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项目产品方案表

序号

工程名称（车

间、生产装置或

生产线）

产品名称

设计能力（万套

/年） 年运行

时数
备注

环评设

计

实际建

设

1

器械盒和手术

器械生产线

器械盒 1 1 4800h /

2 手术

器械
20 20 4800h /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现投资 3100万元，租用常州虹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常

州市武进区牛塘镇虹西路 180号二号楼的现有厂房 2306平方米，购置 CNC自动

车床、液压折弯机、喷砂机等设备，本项目于 2025年 3月 28日取得常州市武进

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武行审备

[2025]309号；项目代码：2503-320412-89-03-302150），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

取得常州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常武环审〔2025〕287号），并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变更排污许可证（登记编号：91320412MA1Y6PAUXT001X）。

本项目于 2025年 10月开工建设，目前建成了年产 1万套器械盒和 20万套

手术器械的生产规模的生产能力。该项目主体工程及环保处理设施运行稳定，该

过程无投诉、处罚等现象，状态良好，符合验收条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3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博蔓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万套器械盒和 20万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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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器械项目”整体验收，即年产 1万套器械盒和 20万套手术器械的生产能力。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核查，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

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化，详

见验收报告中的变动影响分析内容。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运行期

1、废水

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原则。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出租方—常州虹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污水总排口接管至

滨湖污水处理厂处理，尾水排入武宜运河。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印刷、印刷烘干及印刷擦拭工段产生的废气（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经集气罩收集后由“两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33米高排气筒 1#排放。抛光

工段产生的颗粒物经配套风管收集后由抛光机自带的湿式除尘器处理，喷砂工段

产生的颗粒物经配套风管收集后由脉冲式滤筒除尘器处理，打毛刺粉尘工段产生

的颗粒物经配套风管收集后由湿式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抛光、喷砂、打毛刺废

气一并通过 33米高排气筒 2#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激光切割、剪板切割产生粉尘通过加强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CNC加工产

生的油雾经设备自带的油雾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烟净

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除尘式砂轮机的打磨粉尘经设备自带的除尘器处理后无

组织排放，平板砂带机、多功能台式接轴抛光机配套移动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

放，未捕集到的印刷、印刷烘干、印刷擦拭、抛光、喷砂、去毛刺废气在车间内

无组织排放。

3、噪声

本项目的生产设备均设置在车间内，主要噪声源为混料机、注塑机、破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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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数控铣床、风机等运行及厂内其他公辅工程运行时产生的噪声。企业通

过隔声、减振等防治措施，使厂界噪声达标。

4、固体废物

（1）固废产生种类及处置去向

本项目一般固废金属边角料、塑料边角料、纯水制备耗材、不合格品、废砂、

废包装袋、除尘器收尘、废滤芯分类收集后外售相关单位综合利用；废切削液、

废油、废油泥、含油墨废物、废包装桶、清洗废液、废活性炭、废含油劳保用品

委托云禾环境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2）固废仓库设置

危废仓库位于生产车间内西南角，占地面积为 20m2，满足本项目危废暂存

需要。危废仓库门口已张贴标识牌，危险废物分类分区贮存，危废仓库地面、裙

角已进行防腐、防渗处理，符合防风、防雨、防晒、防腐及防渗等要求，满足《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

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的相关要求。

一般固废堆场位于生产车间内西南侧，占地面积约 15m2，满足本项目一般

固废暂存需要，其建设满足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的要求。

5、其他环境防范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企业内部已建立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制度，并明确了环境风险防控重点

岗位的责任人和责任部门，已张贴环保设施风险安全辨识卡，已编制《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

（2）“以新带老”措施

本项目为新建（搬迁）项目，原有项目搬迁前合理有效处置各类污染物，不

存在环境遗留问题，不涉及“以新带老”措施。

（3）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工程

经核查，依托出租方设有污水排放口 1个，雨水排放口 1个，新增 2个废气

排放口，各排污口均按规范设置。

（4）排污许可证

本项目已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变更了排污许可证登记管理（登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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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20412MA1Y6PAUXT001X）。

（5）卫生防护距离

本项目以二号楼为边界设置 100m的卫生防护距离，经核查，该范围内无其

他环境敏感目标。

6、环境管理制度

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项目在运行过程中，依据当前环境保

护管理要求，制定了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常州新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6年 1月 4日-5日对“博蔓医疗器械（常州）

有限公司年产 1万套器械盒和 20万套手术器械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验收

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接管口污水中 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

总磷、总氮浓度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表

1B级标准。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排气筒 1#中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符合《印

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中相关排放标准，臭气排放浓

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相关排放标准，排气筒 2#中颗

粒物的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中相关排放标准。

（2）无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周界外浓度值符合《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标准限值，臭气周界外浓度值符合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标准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周界外

浓度值符合《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中标准限值。

3、厂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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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期间，东、南、西、北厂界昼间和夜间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功能区对应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

所有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固废实现“零排放”。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接管的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及污水排

放总量均符合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总量核定

要求；本项目废气颗粒物排放总量符合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及批复总量核定要求；固废 100%处置零排放。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污水管网接管至滨湖污水处理厂处理，尾水达标排入

武宜运河，对周围水环境无直接影响。

2、本项目废气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4、本项目危废仓库地坪已按要求作了防渗、防腐处理，对土壤及地下水不

会产生直接影响。

六、验收结论

博蔓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万套器械盒和 20万套手术器械项目

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稳定，建设内容符合环评要求，落实了环评批复

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监测数据表明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达

到审批要求。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文件要求，验收组同意“博蔓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万套器械

盒和 20万套手术器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企业在以后运行过程中，应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对环保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护，确保环保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及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企业应对照环评要求，纯水制备浓水回用于清洗，清洗废液作

为危废合理处置，不得进入污水管网。

2、按照规范化要求，加强对危险废物的暂存、处置和综合利用全过程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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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善管理台账，按要求及时进行网上申报。

3、按当前管理要求，完善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辨识管控措施。

博蔓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